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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治理的进程、模式争议与未来走向

郑文明

摘　 要:互联网一经发明就一直伴随着治理,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史。
全球互联网治理大致可分为 IETF 技术治理、ICANN 私人治理、联合国参与治理、后 WSIS 与

后 WCIT 并存治理四个阶段。 互联网的治理史同时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变迁史。 目

前的互联网治理已进入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存与冲突的时期。 两

种治理模式在指导原则、治理动机、治理目标、合法性来源、利益攸关者代表、政府角色、治
理功能、治理权力、政策制定程序、程序透明度、治理影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冲突。 两种治

理模式之间的根本冲突表现为对“谁拥有互联网治理权力”问题的不同认识上。 互联网治

理的未来走向应该是在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互联网普遍性” 理念和其涵盖的 4
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承认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治理模式的底线,促进现有两种治理

模式之间的妥协和融合,构建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型互联网治理模式,即构建多方平等治理

模式。 为了保障多方平等治理模式的实现,应尽快制定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互联网治理国

际条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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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互联网治理” ( Internet
 

Governance)这一概念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主要用以

描述互联网核心资源的特定技术管理类型,[1] 90 年代中叶,迅速成为学术界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概念

或流行语。[2] 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于 2003 年和 2005 年两阶段会议分别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 和

《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都强调,“互联网已发展成为面向公众的全球性设施,其治理应成为信息社

会日程的核心议题” 。 2011 年,互联网治理成为与气候变迁、移民、食品安全同等重要的外交议

题。[3] 时至今日,人们对互联网治理问题的关注热度依然不减,美国互联网协会( Internet
 

Society,
ISOC)就将互联网治理列为其 2017—2018 年度互联网领域关注的四个核心主题之一。[4] 笔者试图就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发展历程、模式争议以及未来走向进行研究,以期对中国互联网治理政策的完善

提供经验借鉴。

一、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演进

互联网治理是指“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通过发挥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应用的,它们秉承统

一的原则、规范、规则、决策程序和计划,为互联网确定了演进和使用形式” [5] 。 西方学者对于互联网

治理进程的研究较为深入,不少互联网治理专家对此都有所触及。 Diplo 基金会和日内瓦互联网平

台主席 Kurbalija 在 2016 年《互联网治理入门》一书中,按年代顺序梳理了互联网治理领域发生的重

大事件。[3] 瑞士洛桑大学学者 Jean-Marie 等在 2014 年《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演进:正在形成中的原则

和政策》一书中,将互联网治理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时期、信息社会



世界高峰会议时期以及国际电信世界大会时期。[6]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互联网政治学教授 Hofmann 则

将互联网治理进程划分为:1960 年末至 1990 年中叶的技术治理时期、自治时期、多利益攸关方时

期。[2]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教授 Kleinwächter 将互联网治理划分为:无政府参与时期、互联网治理的制

度化时期、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时期、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时期。[1]

互联网治理大致包括互联网技术的标准化、互联网关键资源的分配和互联网公共政策的制定三

个部分,与此相对应的互联网治理主体包括非制度化的私人组织(如 IETF) 、制度化的私人组织(如

ICANN) 、地区性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际组织(如联合国、ITU) 。[7] 互联网一

经发明就一直伴随着治理,[8] 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史。 在互联网治理进程中,由于

参与互联网治理的主体或治理参与者的不同使得互联网治理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笔者根据参与

互联网治理主体的不同将互联网治理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1998 年 IETF 技术治理时期

1969 年 11 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管理局(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投资建立用

于军事用途的阿帕网( ARPAnet) 。 为了保障阿帕网项目研发工作的顺利进行,研究人员于 1979 年

成立了“互联网配置控制委员会” ( Internet
 

Configuration
 

Control
 

Board,ICCB) ,主要负责对互联网协议

的设计和部署进行监管,这正是 IETF 的前身。 1983 年 ICCB 演变为“互联网咨询委员会” ( Internet
 

Advisory
 

Board) ,1986 年互联网咨询委员会被“互联网活动委员会” ( Internet
 

Activities
 

Board,IAB)取

代,同年,IAB 创立了 IETF(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即“互联网工程任务组” 。[1,8]

互联网 IETF 治理时期是指 20 世纪 60 年代末至 1998 年由 IETF 主导的互联网治理期间(这一时

期互联网另一个地位仅次于 IETF 的治理主体为“万维网联盟” ,英文为 World
 

Wide
 

Web,即 W3C) 。
IETF 成为该时期互联网最主要的治理主体原因大致有两个:其一,早期互联网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实

现端到端和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以维护互联网信息传播的安全稳定性,同时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互

联网监管者(如政府这一传统信息传播时代最重要的监管者)的数量。[2] IETF 的座右铭是:“我们拒

绝国王、总统和投票” ,我们信奉“大致共识”和“运行的代码” 。[9] 其二,作为众多数据网络之一,处于

研发阶段的互联网,其商业前景与社会价值并不被看好,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如数字鸿沟、网络安全、
个人隐私等诸多难题,在彼时并没有显现出来,很少引起世界各国政府或国际社会对其进行控制或

监管的兴趣,也不可能使其成为各国政府治理的对象。 欧洲许多国家就曾经拒绝发展互联网技术,
原因是他们更偏爱类似于电话网络的网络体系结构。 甚至到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互联网仍然被来

自电话领域的专家们看作是一种学术玩具( academic
 

toy) ,不久就会从世界上消失。[2] 欧洲各国当时

对互联网技术的漠视和美国在互联网领域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导致了互联网初期监管被交给了

工程师社团的局面,[2] 标志互联网 IETF 治理时期的开始。 随着 IETF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互联网

领域最重要的标准化组织,其也成为 1998 年之前最主要的互联网治理主体。
IETF 时期互联网治理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 治理主体 IETF 是一个非正式或非制度化的私人组织

传统信息传播技术(如电话)的监管由政府或国际组织(如 ITU)通过国内法或国际法授权进行,
与此不同,IETF 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国际组织,仅是一个为解决互联网领域技术问题而存在的,由致

力于互联网技术工程和进步人员组成的自发型松散群体。[9] IETF 也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

法人组织,它不设立董事会,没有公司章程、财务主管等等;[10] 其也没有固定会员,不收取会费;IETF
对于随意加入本组织的成员资格没有任何要求,加入 IETF 的每个成员都是自愿的,且只代表自己,
不代表任何国家或组织。 IETF 成员通过工作组邮件列表和每年三次会议参与 IETF 的所有活动,而
邮件列表“通常意味着在邮件组成员与列表的管理者之间无需正式的法律与层级关系” [11] 。 IETF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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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通常是在一种公开透明环境下,经由参与者之间充分交流和相互妥协,采用广泛多数制达成。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IETF 既非国际法层面上的法律实体,其制定的技术标准规范也没有任何法定

的约束力。[12]

2. IETF 治理时期互联网治理的对象为以互联网标准为核心的各种技术问题

互联网之所以能正常运行,原因在于其基于通用的技术标准语言。 互联网日常运行需要上百种

技术标准的支撑,如 Wi-Fi 标准、用于编码和压缩音频文件的 MP3 格式、用于网页浏览器和服务器之

间信息交换的 HTTP 协议、VoIP 协议,以及基础性的 TCP / IP 协议等等。 互联网发展的历史显示,早
期互联网发展,其安全稳定运行是头等大事。 此时,互联网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为尽快制定保障互

联网安全稳定运行的技术标准,如 IETF 前身 ICCB 的成立就是为了解决互联网协议在设计和部署过

程中的监管问题。 Hofmann 认为,互联网发展的早期阶段,互联网治理等同于技术标准的制定。[2] 穆

勒认为,IETF 是一个为技术专家提供沟通场所的私营部门平台,这些专家专注于如何制定技术标准

这一界限清晰、范围较窄的问题。[11] 2004 年,ISOC 发布第 3935 号请求评议书( Request
 

for
 

Comments,
RFC) ,将 IETF 的任务归纳为:制作可以影响人们设计、使用和管理互联网方式的高质量的技术与工

程文件,使互联网能够更好地运行。 这些文件包括各种互联网协议标准、最新实践经验和信息资料。
3. IETF 治理时期互联网治理手段的技术性与自治性

IETF 的治理对象为以互联网标准为核心的各种技术问题,主要由其内部设立的各类工作组协作

完成。 这些工作组根据主题的不同对应于不同的技术领域,如路由、传输和网络安全等。 工作组成

员通过邮件列表的方式参与各类互联网技术问题的协商,最后制定出各种 RFC。 RFC 是系列文档,
记录了 IETF 的各类互联网标准。 并非所有的 RFC 都成为了互联网标准,但时至今日所有重要的互

联网标准都是以 RFC 的形式出现的,如 RFC
 

791 规定了互联网协议( Internet
 

Protocol) ,RFC
 

793 规

定了传输控制协议(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RFC
 

1034—1035 规定了域名( Domain
 

Name) ,RFC
 

1591 规定了域名系统的结构与授权( Domain
 

Name
 

System
 

Structure
 

and
 

Delegation)等。 显然,离开了

这些互联网协议和技术标准,互联网将无法正常运行。 因此,包含着互联网技术规范的 RFC 对早期

互联网的稳定运行与发展,实际上起到了引导与规范的作用。 Kleinwächter 将 RFC 称为一种新类型

“法律” [1] ,只不过这些新法律都是由 IETF 临时成员采用自下而上的( bottom-up)方式,自发协商制

定的技术规范,它们没有法律授权,对其规范的对象也没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13] ,体现了其自身的

技术性和自治性。
IETF 是制定互联网标准的机构,而这些标准实际上就是实现全球互联网设备间互操作性的协

议,是实现全球互联的基础性规则[8] ,由此决定了 IETF 在当时互联网治理领域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权

威性和影响力。 同时,IETF 在制定互联网标准时使用的诸如开放性、透明性、包容性、自下而上协商

一致的方式,对后来的互联网治理主体 ICANN、IGF 等产生了直接影响。 IETF 的特征不仅包括其拥

有丰富的技术知识、乐于创新,而且包括创立了一种可以替代国家或政府间标准组织的学术结构模

式。 据此,国际电信联盟将其看作是“后工业时代最成功的(标准化组织)范例之一” [2] 。
(二)1998 年至 2003 年的 ICANN 治理时期

1989 年,英国计算机科学家 Tim
 

Berners-Lee 发明了万维网。 万维网的发明使得公众使用互联网

变得简单易行,增加了公众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导致互联网用户激增[2] ,为互联网的商业化奠定了

技术基础,也使得欧美各国政府和企业开始意识到互联网的重要性。 当然,万维网的发明也使互联

网治理的重心发生了转变:这一发明引发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激增,使得互联网 IP 地址和域名( do-
main

 

name)成为稀缺资源。 IP 地址、域名以及作为“互联网地址书” ( Internet
 

address
 

book)的域名系

统( Domain
 

Name
 

System,DNS) ,这些互联网关键资源的管理开始替代互联网标准管理成为互联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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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点。
ICANN 产生之前,DNS 的早期管理由个人或私人组织实施,最早由美国南加州大学信息科学研

究所 Jon
 

Postel 一人负责。 1988 年,在美国政府的建议和资助下,Postel 成立“互联网号码分配机构”
(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IANA)用来管理互联网关键资源。 但好景不长,DNS 的管理权

随后落入美国商务部手中。 1992 年,美国商务部就曾与网络解决方案( Network
 

Solutions
 

Inc. ,NSI)
这一私人公司签订合同,将. com,. net

 

and. org 这三个通用顶级域名的管理权交给该公司。 由此,围
绕 IP 地址和域名的分配,或者 DNS 的管理问题,Postel 与美国政府发生激烈冲突,这就是所谓的域名

系统之战( DNS
 

war) 。[1,3,14] 在本次管理权之争中,Postel 始终反对美国政府干预域名系统的管理,主
张将域名系统管理权交给诸如 ISOC 这样的非政府组织。 这一主张在遭到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后,
Postel 转向游说国际电信联盟,主张建立一个由技术组织、私人企业、政府间组织组成的公私合营性

质的、采取自下而上政策制定方式的、拥有独立监督机构的互联网治理机构。 1996 年夏季,在 Postel
的领导下,域名系统管理临时特别委员会( Interim

 

Ad
 

Hoc
 

Committee)成立。 作为应对与妥协,美国商

务部分别出台了“互联网名称和地址管理绿皮书”和“互联网名称和地址管理白皮书” [15] 。 在 1998
年 6 月 5 日出台的白皮书中,美国政府宣布,建立一个由私营企业性质互联网利益攸关方构成的新

型非营利企业来管理互联网名称与地址系统。 1998 年 9 月 30 日,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ICANN)这一互联网新型管理机构在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注册成立。[16] 从而开启了 ICANN 治理时代。
ICANN 时期的互联网治理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1. 治理主体 ICANN 的多方参与性、私人性与制度化

ICANN 的多方参与性是指 ICANN 政策制定流程是一种“由企业利益相关者、公民社会、技术社

团、学术界、网络终端用户和政府”共同参与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 。[17] 有学者认为 ICANN 是所有

互联网治理组织中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最强大的支持者。[18] 只不过此时 ICANN 倡导的多利益攸

关方治理模式是将主权国家或政府间组织排除在外的。 ICANN 的私人性是指 ICANN 属于一家由多

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非营利性私人组织,主要依照 ICANN 与美国商务部、南加州大学、IANA、IETF
以及与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签订的合约运行。 ICANN 成立期间,互联网已成为全球性信息传播工具,
其用户已不再局限于美国,因而管理互联网关键资源的机构应该具有全球代表性,而排除掉政府和

政府间组织参与的私人组织似乎可以满足这一基本要求,这一观点已成为美国政府、欧盟和互联网

专家们的共识,也在 ICANN 最早公司章程之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中得到体现。 作为最高决策机构,
ICANN 董事会成员包括 9 名来自私人企业和技术社团的代表,9 名来自互联网用户和公民社会的一

般会员代表,排除了来自政府的代表。 政府只能通过 ICANN 内设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 Governmen-
tal

 

Advisory
 

Committee,GAC)发挥对董事会的非约束力作用。[1] 2018 年 6 月 18 日修订的 ICANN 公司

章程第 7 条明确规定,董事会由 16 名具有表决权的成员和 5 名不具表决权的联络人代表组成,GAC
在 5 名不具表决权成员之列。 从民法的角度来看,ICANN 作为私主体,其经营活动应该享有更多的

自主权,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ICANN 是一家在美国注册的公司,理应受到美国法律的限制,美国政

府对 ICANN 出台的政策还拥有潜在的否决权。[19] ICANN 的制度化是指与 IETF 治理的非正式性、非
制度化相比,ICANN 是依照法定程序建立的、具有法人性质的私营企业,因而显得更加制度化。

2. 和 IETF 的治理对象为互联网协议标准不同,ICANN 的治理对象主要涉及关键互联网资源

( Critical
 

Internet
 

Resources,CIRs)
CIRs 是虚拟的、互联网特有的、全球唯一资源,它是全球性的唯一标识符,需要集中协调。 这些

唯一标识符包括:互联网地址,计算机用这些互联网地址来定位某一个在线的虚拟资源;数字 IP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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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这些数字能唯一识别网络运营商;字母数字形式的域名,人们通过域名能定位特定的网站。[8]

ICANN 的治理对象可以地简单概括为域名系统( DNS) ,事实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IP 地址空间

的管理、分配 IP 地址给区域互联网注册机构、顶级域( TLDs) 创立与分配、维护根域名服务器、维护

IP 标识符的注册、批准互联网政策。[20] ICANN 对互联网关键资源的垄断决定了其在互联网治理领域

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3. 治理手段的自治性

网络自治是指政府不直接干预网络空间,由网络社团通过自己制定的行为规范、契约法和技术

架构以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的一种网络治理方式。 按照这一解释,ICANN 的治理手段,包括为管理互

联网域名系统而制定的技术标准、ICANN 与美国商务部、南加州大学、IANA、IETF 以及与域名注册管

理机构签订的合同皆属于这一范围。 对于 ICANN 治理手段的自治性,亦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 穆

勒认为,虽然 ICANN 的管理人员与来自商界和美国政府的支持者们,将其描绘为一种“自下而上”制

定政策的非政府机构,但就其上层而言,ICANN 无论是在合约规定还是政治上都需对美国政府负

责。[11] 这实际上等于否认了 ICANN 治理手段自治性。 另一名学者指出,ICANN 可以被看作是一家

自治机构,但有一个例外———有一个国家(指美国)干预其事务———在这种情况下,将其认定为自治

机构是不合适的。[20]

虽然美国政府在 1998 年《互联网名称和地址管理白皮书》 中,明确提出将退出对 ICANN 的管

理,仅保留咨询身份,但其仍然通过三份合同实现其对 ICANN 的监管,这三份合同分别是:《 IANA 运

行合同》 《联合项目协议》 《美国商务部与威瑞信有限公司合同》 。[11] 2016 年 10 月 1 日,ICANN 和美

国商务部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之间订立的执行 IANA 职能的合同正式到期,不再延续。[21] 这一

事件至少从形式上意味着美国希望把对互联网域名管理权完全交给 ICANN,这一举措对于 ICANN
和 IANA 接受国际化管理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ICANN 在互联网治理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穆勒将其成立看作是互联网治理历史

上两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之一(另一个是联合国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的成立) 。[11] ICANN 创立的通过私

营企业,利用技术规范和契约手段,排除政府或政府间组织参与,针对互联网关键资源的治理模式虽

然有成功之处,但这种自治模式未能解决诸如其自身合法性( legitimacy) 、问责制( accountability) 、政
府参与等诸多互联网治理核心问题。 虽然 ICANN 试图通过不断改革来解决上述难题,但仍然无法

平息那些被边缘化的互联网后发国家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的质疑。 许多国家政府批评 ICANN 长

期受美国政府控制,呼吁应吸纳更多的国家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决策。[1] 随着互联网安全和互联网经

济重要性的凸显,人们对于 ICANN 主导的私人企业自治这一互联网治理模式的信心被彻底颠覆。[6]

2001 年年末,在联合国大会宣布召开信息世界峰会之际,ICANN 曾准备放弃该自治模式。[2]

(三)2003—2012 年联合国参与的互联网治理时期

在 1998 年 ICANN 成立的同时,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在美国明尼阿波里斯市召开国际电信联盟全权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一项旨在召开信息社

会世界峰会( 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WSIS)的决议。 2001 年 12 月 21 日,联合国大会

通过第 56 / 183 号决议,批准召开 WSIS 并指定 ITU 为 WSIS 的领导机构。 WSIS 的原定主题是如何将

互联网和信息传播技术的福利带给发展中国家,并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

沟。[22-23] 2003 年 2 月,WSIS 日内瓦会议前期筹备会议之西亚(中东)地区会议在黎巴嫩贝鲁特召开,
会后发表的《贝鲁特宣言》第二部分明确提出了互联网治理问题。 至突尼斯会议期间,WSIS 已经演

变成互联网治理世界峰会。[22,24] 两阶段会议的最后成果《日内瓦原则宣言》 和《信息社会突尼斯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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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分别在第 48 条和第 29 条明确了“互联网已发展成为面向公众的全球性设施,其治理应成为信息

社会日程的核心议题” 。[5] WSIS 的召开为联合国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提供了机会,标志联合国介入

全球互联网治理领域的开始。
联合国正式的 WSIS 包括 2003 年 12 月的日内瓦会议和 2005 年 11 月的突尼斯会议两个阶段。

WSIS 时期的互联网治理具有如下特征:
1. 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正式确立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参与互联网治理等同于政府间组织参与到互联

网治理过程中,成员国理应成为互联网治理程序中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主体,这与传统的互联网治

理主体 IETF 和 ICANN 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或者是个人、个人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或者是私人

企业。 WSIS 是由联合国授权 ITU 组织的会议,理应体现联合国政府间组织的性质,因此,联合国在

2001 年第 56 / 183 号决议中即建议 WSIS 为政府间组织会议,强调主权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主导

作用,当然这一建议是由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并促成。 同时,为了缓解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主张互

联网治理应该以私人企业为主体的各国政府的压力,在该决议中增加了“鼓励其他政府间组织、非政

府组织、公民社会和私人企业积极参与该峰会的筹备以及大会本身”的内容。 两大阵营经过激烈的

交锋,最终在两次会后分别通过的《日内瓦原则宣言》第 48 条和《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第 29 条,确
立了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模式,即“互联网的国际管理应是多边、透明和民主的,并有政府、私营部

门、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等多利益攸关方的全面参与” [6] 。 由于在 WSIS 两次会议期间,与会方在是

否维持 ICANN 管理互联网的现状问题上无法形成共识,于是《日内瓦原则宣言》在第 50 条确认成立

互联网治理工作组( 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 WGIG) ,《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在第

72 条建议成立互联网治理论坛(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简称 IGF) ,在 WSIS 会议结束后继续就互

联网治理问题进行磋商。 通常认为,WGIG 和 IGF 为联合国主导下的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实

践平台。 当然,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份文件在列举互联网治理所涉及的多利益攸关方时,虽然始终

把政府排在第一位(在 WGIG 成员构成上,政府代表也最多) ,但并没有明确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的

主导地位,相反,在互联网治理实践中,公民社会和私人企业( ICANN)实际上比政府更重要。[25] 这实

际上说明 WSIS 期间两种治理模式交锋中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占了上风。
2. 明确互联网治理内容既包括技术问题又包括政策问题

WSIS 之前,互联网治理往往被看作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并不包括公共政策问题。 WSIS 两个

阶段通过的两份决议,即《日内瓦原则宣言》 (第 49 条)和《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 (第 35 条)均承认

“互联网的管理包含技术和公共政策两个方面的问题” ,并将“涉及互联网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

属”纳入“国家主权”范围,认为“各国有权利和责任处理与国际互联网相关的公共政策问题” 。
3. 治理手段的非强制性

联合国并不是一个意图管理整个世界日常事务的机构,其制定的规则对其成员国也不具有强制

约束力,如《联合国宪章》第 10—13 条规定了联合国大会仅讨论宪章范围内的问题和事务,并提出非

约束力的建议。[26] 同样,WSIS 是在联合国框架内,由 ITU 领导的组织,其制定与发布的《日内瓦原则

宣言》和《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对成员国仅有建议的作用,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
WSIS 日内瓦会议和突尼斯会议因其使互联网治理成为信息社会急需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并

创立了多利益攸关方的互联网治理模式,而成为互联网治理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 自此至

今,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主流模式与全球互联网治理政策制定的指导

性原则,每一个与互联网治理有关的组织都声称将践行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6]

除了 WSIS 外,联合国参与互联网治理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平台———国际电信联盟世界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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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WCIT) 。 2012 年 12 月,WCIT 在阿联酋迪拜召

开。 大会的主题是修订 1988 年《国际电信规则》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Regulations,ITRs) ,
使其能适应 20 多年来信息通信技术发生的巨大变革,促进信息通信服务的全球互联互通及有效运

行。 大会期间,ITU 秘书长反复强调本届大会将不会讨论互联网相关问题,但实际上在大会收到的

1
 

275 份来自成员国提交的 ITRs 修改建议稿中,大部分都直指互联网治理问题,其中,由俄罗斯、阿
联酋、中国、沙特阿拉伯等国提交的建议稿最具争议。[6] 该建议稿提议将互联网治理问题纳入会议议

程,明确要求 ITU 扩大对互联网流量、基础设施和互联网治理的管辖权。 建议稿特别指出,ITU 成员

国在制定和实施互联网治理公共政策,包括国际政策时应享有主权。[27] 该建议虽然最终被大会否

决,但作为折中,大会将其作为非约束力决议 3 附在大会最后文件后交由大会讨论。
WCIT 时期的互联网治理特征主要体现在 WCIT《最后文件》中。 第一,WCIT 时期互联网治理最

显著的特征在于部分国家试图通过该平台实现各国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最后文件》
附录 3 提出,“在国际互联网治理和确保互联网的稳定性、安全性和连贯性以及未来互联网的发展方

面,各国政府应平等发挥作用并履行职责。[28] 第二,ITU 试图通过 WCIT 平台实现将互联网治理问题

纳入自己管辖范围的目标,这主要体现在 《 最后文件》 5A 对互联网安全和 5B 对垃圾邮件的规

定中。[28]

对于 WCIT 时期的互联网治理,Kleinwächter 认为,新 ITRs 意图创造一个“新的”互联网利益攸关

方治理体系,以取代现有互联网治理体系。 这意味着以倡导政府、私人企业和公民社会同等参与互

联网治理为特征(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的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也许会被以国家为主导的互

联网治理模式取代。[25] Weber 等则将 WCIT 的结果看作是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遭受的一次

挫折。[6] 针对俄罗斯等国家以及 ITU 的做法,美国表示坚决反对。 美国认为,在过去的 24 年里,在没

有联合国干预的情况下,互联网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利益。 美国政府继续支持多利益攸

关方治理模式,认为关涉互联网的政策不能由各国政府,而只能由私人企业和公民社会来制定。[29]

由于美国的反对,144 个有投票权的代表中 55 人未在最后条约中签字,导致本次会议最终未能达成

一致性决议。
WCIT 明确倡导国家应该在互联网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这似乎标志着一种新的互

联网治理模式———多边治理模式———的诞生[30] ,从而引发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

之间的冲突。 Muller 认为,2012 年的 WCIT 呈现了古老的电信世界和崭新的互联网世界一次最激烈

的冲突[31] ,《经济学家》 撰文将 WCIT 带来的两种互联网模式之间的冲突看作是“数字冷战” 的

开始。[6,32]

(四)后 WSIS 和后 WCIT 并存的互联网治理时期

2012 年 WCIT 之后,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如何落实 WSIS 和 WCIT 两个会议通过

的和互联网治理有关的决议,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继续延续。 严格

来说,后 WSIS 互联网治理应包括 2005 年突尼斯会议至今,受《日内瓦原则宣言》和《信息社会突尼

斯议程》影响的所有互联网治理实践。 2005 年突尼斯会议之后,为了推进互联网治理的进程,联合

国多个组织开始介入互联网治理工作,主要有 ITU、联合国信息社会小组( United
 

Nations
 

Group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事务部(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峰会( United
 

Na-
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和 IGF。 IGF 无疑是联合国

参与互联网治理最重要的组织或平台,当然也是落实 WSIS 相关决议的平台。 IGF 由联合国大会授

权联合国秘书长于 2006 年 7 月在希腊雅典成立,已经历三次授权(2006、2011、2015)运行至今。[33]

全球性的 IGF 每年召开一次会议,2006 年至今共举办了 13 届,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如 2018 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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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信任的互联网” ) 。 对于 IGF 存在的价值,各方对此褒贬不易。 多数学者认为,IGF 以及由此演

绎出来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的 IGF,是继 WSIS 两次会议之后利益攸关方之间围绕互联网治理问题,尤
其是互联网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对话,以及让世界各国政府熟悉互联网治理问题最重要的平台。[34] 亦

有学者基于 IGF 做出的决定对于与会各方没有任何约束力,将其看作是“空谈俱乐部” 或“纸上谈

兵” 。[6,18]

受 WSIS 的影响,许多国家、互联网组织、国际和多边组织亦在践行多利益攸关方治理理念。 如

2013 年 10 月,ICANN 主席和其他全球互联网技术基础设施协调组织负责人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

亚举行会议,会议主题是加强全球多利益攸关方互联网合作机制建设。[35] 2014 年 4 月 23—24 日,巴
西在圣保罗召开“互联网治理未来全球多利益攸关方会议” ( Global

 

Multistakeholder
 

Meeting
 

on
 

the
 

Fu-
ture

 

of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 NETmundial) 。 本次会议有两项任务:制定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勾画

互联网治理生态系统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会后公布的《 NETmundial 多利益攸关方声明》重申了互联

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原则,即互联网治理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多利益攸关方流程之上,确保所有利

益攸关方,包括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公民社会、技术社群、学术社群和用户都能秉着负责的态度,有
益地参与进来。 利益攸关方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和所需承担的责任应在讨论话题之下采取灵活的方

式加以解释。[36] NETmundial 是继 WSIS 之后践行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最重要的平台之一。
受 WSIS 影响践行多利益攸关方治理理念的国际和多边组织包括 2008、201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2014 年被授权从事 WSIS+ 10 审查活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 年的欧洲委员会、2011 年的

G8 会议、2014 年的非洲联盟等。[37]

与 IGF 比较,2012 年 WCIT《最后文件》赋予成员国对互联网治理较多的自由裁量权和几乎未吸

纳公民社会的参与,这些建议因可能会引发对 WSIS 构建起来的多利益攸关方这一主流互联网治理

模式的重新解释,[6] 导致其所倡导的互联网多边治理模式受到了更多的批评,对互联网治理进程的

影响力也较为有限。 2014 年 11 月,ITU 在韩国釜山召开全体代表会议,俄罗斯、阿拉伯国家、巴西和

印度等国提交建议书要求 ITU 接管互联网治理事务。 但大会通过的最后文件显示( 101 条决议“基

于互联网协议的网络” 、102 条决议“国际电联在有关互联网和互联网资源管理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

方面的作用” 、130 条决议“加强国际电联在树立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信心和提高安全性方面的作

用” ) ,这些建议几乎全部被否决。 显然,ITU 釜山会议并没有延续 2012 年 WCIT 的会议精神,而是互

联网多边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挫折。 有专家据此认为,2012 年 WCIT 带来的“数字冷战”正在完全解

冻,“联合国接管互联网无限期延迟”这一拐点已经来临。[38]

二、互联网治理进程中的治理模式争议

全球互联网治理进程的考察显示,互联网治理大致经历了从非组织化的技术治理( IETF) ,到自

下而上的私人组织( ICANN)治理,再到联合国介入治理的阶段。 这一进程不仅反映了互联网治理参

与者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以及互联网治理越来越制度化的趋势,也体现了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变迁:
IETF 阶段呈现的是技术治理模式,ICANN 阶段呈现的是自我治理模式,联合国参与阶段呈现的是多

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并存的治理模式。 萌芽于 WSIS 时期,在 2012 年 WCIT 期间成为全球互联网

治理争议焦点的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至今仍然是全球互联网治

理,甚至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中需要解决的最核心议题之一。 2012 年 WCIT 之后,互联网治理的实

践基本上围绕着以美国为代表的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支持者和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多边模式支

持者两大阵营之间,在互联网治理模式选择问题上的对立展开。 从互联网治理理论研究来说,laura
 

DeNardis 在《互联网治理的全球战争》一书中,从工程师的视角将“多利益攸关方治理和加大政府对

互联网控制之间的广泛冲突”当作是未决的互联网治理问题之一。[8] Dutton 则认为,互联网治理已来

到必须对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治理模式进行选择的十字路口。[39] 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 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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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GCIG)在 2016 年的报告中,将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正确选择作为全

球互联网治理争议的三大焦点之一[40] ,其 2017 年报告则认为,互联网治理争议长期体现在以政府

为主导的多边治理模式和以私人企业为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之间的冲突中。[41]

(一)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

多利益攸关方参与和治理机制大约产生于 20 多年前,但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和政治实践拥有较

长的历史,如诞生于 1919 年的国际劳工组织。[37] 那时的多利益攸关方理念主要用来解决一些国际

或跨国界问题,如劳资关系、环境保护、金融、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由此可见,多利益攸关方思

想并非互联网领域所特有。
有学者认为,“多利益攸关方” ( multistakeholder)这一术语来源于“利益攸关者理论” ( stakeholder

 

theory) 。 该理论主要强调,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企业追求

的是利益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某个主体的利益,因而企业管理应综合平衡各个利益攸关

者的利益要求。[42] 1984 年,Freeman 在其《战略管理:一种利益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给利益攸关者

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利益攸关者是指“在一个组织中会影响组织目标或被组织影响的任何团体或个

人” 。[43] 该定义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普遍的利益攸关者概念,不仅将影响企业目标的个人

和群体视为利益攸关者,同时还将企业目标实现过程中受其影响的个人和群体也看作利益攸关者,
正式将社区、政府、环境保护组织等实体纳入利益攸关者的研究范畴,大大拓展了利益攸关者的内

涵。[44] Calton 等在批评 Freeman 强调企业管理人员在利益攸关者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主导作用的基础

上,指出应该用“多边利益攸关者” ( multiple
 

stakeholders)之间的对话来替代享有特权的管理人员的

独白。[43] 这或许是“多利益攸关者”这一概念最早的出处。 20 世纪 90 年代,该理论被延展至跨国政

策制定领域,不久之后,该理论又被应用于全球治理、参与式民主实践中。[43] 亦有学者认为,除了

Freeman 的利益攸关者理论外,互联网领域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理论来源还包括“多头政治” ( polyar-
chy) 、“协商民主” ( Deliberative

 

democracy) 、“公共领域” ( public
 

sphere)理论。[18]

互联网领域的“多利益攸关方”一词最早出现在 2003 年 WSIS《日内瓦行动计划》书中,[45] 该词

的出现多少受到了已实行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方式的互联网私人企业 ICANN 的影响。[22] 但在 2005 年

WGIG 确立之前,在互联网语境下该词很少出现,WGIG 的确立促进了该词的使用,在自己的两份报

告中 WGIG 曾分别 11 次使用该词,并直接促成联合国大会将该词写入 2005 年《信息社会突尼斯议

程》 (该文件 18 次提及该词) 。 自此,“多利益攸关方”迅速成为互联网治理领域和政府间组织的流

行语,作为一种治理模式被广泛地认为是过往 20 年来最有效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几乎成为互联网治

理的代名词。[46] 即便如此,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至今仍缺乏统一的定义,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治

理模式,多利益攸关方给人的感觉是相对新颖、令人困惑、完全没有定形的。[18] 有学者从参与主体的

角度将其界定为“技术人员、私营部门和民间团队通过自下而上、合意驱动的方式,参与互联网标准

的设定、发展和管理” [47] 。 有学者从参与主体权力的角度将其界定为“私人企业、国际技术治理机

构、政府和民间团队之间权力的持续不断地动态平衡” [8] 。 有学者从参与手段的角度把其概括为“所

有利益攸关方通过开放、包容和透明的程序,平等参与政策对话的一种手段” [48] 。 亦有学者对多利

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认为其是一个动态概念,核心特征包括:治理主体的包容性、
自下而上的决策程序、治理主体参与的平等性、组织的开放性和透明性以及决策的高度一致性。[49]

有学者认为,“正宗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程序包括利益攸关者驱动、开放、透明和基于共识。[50] 综合

学者和互联网治理的实践,笔者认为,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是指由两类或两类以上既独立

又相互依赖的参与互联网治理的群体,通过自下而上、民主、平等、公开透明的程序规则,就互联网技

术的标准化、关键资源的分配和公共政策等互联网议题制定互联网规则、原则和政策的方式。
互联网领域适用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主要由以下原因造成:其一,互联网与生俱来就是一个

由多方利益攸关者组成的群体,而互联网治理则是从互联网自身的 DNA 中发展起来的,[51] 决定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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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治理离不开多方利益攸关者的共同参与。 互联网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跨国界的“网中网” ( net-
work

 

of
 

networks) ,是由众多相对独立自治且遵守共同网络协议的小型网络相互连接而成。 这些成千

上万的小型网络由不同的个人或公私组织所拥有,因而,互联网治理不可能由单一的国家、个人或各

类组织完成。 另外,互联网的研发和进一步扩展是由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众多参与者(学者、工程

师、电信公司、软件开发者、政府机构、国际组织等)集体完成的,即使它还是大学的一个研究项目的

时候也是如此。[50] 有学者指出,互联网并非是一个庞大的不可分割的系统,而是由既独立又相互联

系的人工制造物、技术和众多参与者组成的,具有全球性、多层次、去中心和分布式特征的马赛克拼

图( mosaic) ,由此决定互联网治理就是众多参与者围绕各自负责的互联网领域(技术标准的设计、域
名的命名、内容的制作等)做出的众多分布式决策的结果。[39] 这些分布式的决策包括维持互联网正

常运行和发展的核心原则、规范和价值准则,它们是由众多的利益相关者经过协商制定出来的。
其二,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是对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 Westphalian)条约带来的传统

多边主义治理机制的扬弃。 1648 年,经历了 30 年战争的欧洲各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划定欧

洲各国的国界,承认欧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 从此,国际关系进入了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的

时代,也就是进入了主权国家成为处理国际问题的主要行为体的传统多边主义治理机制时代。 随着

互联网的出现并成为一种给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带来前所未有影响的战略资源,互联网治理已被纳

入全球政策议程,但互联网具有的全球性或跨国界特征创造了一个没有国界的虚拟公共空间,再加

上私人主体已成为互联网发展和治理中的重要要素,使得适用以主权国家为中心、自上而下的传统

多边主义治理机制治理互联网变得效率低下或不可能。[52]

(二)多边治理模式

和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不同,互联网多边治理模式是将多边主义理念和机制应用于互

联网治理领域的产物。 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有多种含义,但大致包括“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

向”意义上的战略性多边主义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方式”意义上的制度性多边主义。[53] 学界公认的多

边主义定义来自于美国学者 John
 

Gerard
 

Ruggie,他将多边主义界定为“依据普遍的行为准则,协调三

个或三个以上国家的制度形式” 。 该定义明确了只有主权国家才是多边主义的基本行为体,协调国

家间利益是制度性多边主义的基本功能,寻求国家间合作是多边主义的主要目的。 为了使政府间合

作制度化和取代国际无政府状态,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家间合作的形式被正式创立。 多边主义实践

萌芽于欧洲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和 1815 年维也纳会议,杰出的代表为美国总统威尔逊

倡导的国际联盟、罗斯福倡导的联合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54] 多边主义主要是二

战后世界各国处理国际问题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是维持世界秩序和平与稳定的基石。
互联网多边治理模式是指由三个或三个以上主权国家,为了各自国家利益构建政府间组织,通

过自上而下、平等协商合作的方式,就互联网技术的标准化、关键资源的分配和公共政策等互联网议

题制定互联网规则、原则和政策的方式。 互联网多边治理模式始于 WSIS 期间,因为此时互联网的商

业化和全球化使很多互联网技术后发国家开始意识到了互联网的重要性,纷纷要求干预不受本国控

制的互联网经济活动。[22] 作为 WSIS 的亲历者以及时任 WGIG 和 IGF 秘书处主任的 Markus
 

Kummer
在《 WGIG:十周年反思》一书中指出,WSIS 原初是一个经典的主权国家政府之间的会议,之后才向其

他非主权国家利益攸关方开放。[22] 联合国在 2002 年第 56 / 183 号决议中建议 WSIS 为政府间组织会

议,强调民族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主导作用。[55] 2012 年 WCIT 期间,多边治理模式成为与多利益

攸关方这一主流治理模式相抗衡的互联网治理模式。 “斯诺登事件”的发生使互联网多边治理模式

受到更多国家的重视,甚至作为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主要支持者的欧盟也认为,为了保护成员国

免于美国情报机构的监控,应将制定互联网公共政策的权力纳入国家主权范围之内。[56] 值得一提的

是,和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自然形成相比,多边治理模式的产生多少带有被动应对的特

征,即互联网多边治理模式是在互联网技术后发国家在面对早期美国单边主义互联网治理模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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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期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提出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情况下被动提出的。
(三)两种治理模式的根本冲突

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治理模式在指导原则、治理动机、治理目标、合法性来源、利益

相关者代表、政府角色、治理功能、权力、政策制定程序、程序透明度、治理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均存在

较大冲突。[39] 因篇幅限制,笔者仅就两者之间的根本冲突做一个简要分析。
笔者认为,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根本冲突表现为互联网治理权力

归属问题上的争论。 该问题实际上要解决的是谁应该拥有治理互联网的权力,是主权国家以及其组

成的政府间组织,还是多利益攸关方群体? 简单地说,典型的互联网多边治理模式强调互联网治理

权力归属于主权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该模式在尊重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中国家主权概念的基础上,强
调网络空间的国家主权原则以及解决网络空间无序问题应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主权国家有权力优

先保障本国领土内数字财产、信息和互联网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应该在联合国框架内建立以国家

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间合作实体组织以协调处理网络治理议题。[56] 例如,在俄罗斯威斯特伐利亚世界

观中,主权国家应该是唯一重要的互联网治理参与者,其他所有参与者(无论他们是个人、公民社会

组织或企业)的行为都可以归咎于权力集中的政府。[57] 再如,2016 年中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明确提出:“网络空间主权不容侵犯,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

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该模式之所以强调确保(主权国家)政府采用科层制的方式对

互联网的控制,其背后的动机在于,在互联网领域应该优先保护国家利益而非全球公益。
和拥有成熟的制度性传统的多边治理模式相比,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至今还没有形成

一个具有共识性的、可辨识的组织机构。[58] 但在互联网治理权力归属问题上,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

式态度明确:互联网治理权力归属于参与互联网治理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主权国家和非主权国

家主体;包容性和代表性是该治理模式的核心原则;该治理模式不否认主权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

作用,政府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互联网治理中分工不同,各司其职,但主体地位平等。[59] 正如穆勒所

说,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应该“将现有的政府间机构向参与者而不是国家开放” ;[11] 《信息社会突

尼斯议程》第 29 段也指出:“互联网的国际管理必须是多边的、透明和民主的,并有政府、私营部门、
民间团体和国际组织的充分参与” ;2018 年美国《国家网络战略》同样认为,互联网多利益攸关方治

理模式由政府、私人企业、公民社会、学术界和技术社团共同平等参与[60] 。 该模式主张应该保障互

联网的持续开放、安全和全球互联,使之成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手段,背后的动机在于,保障参与互

联网活动或其应用中的所有利益攸关者的利益,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互联网用户的利益,而非

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根本冲突问题,本质上是两种不同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支持者们争夺全球

互联网治理领导权与支配权的问题,体现的是利益、体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穆勒就认为,
在网络治理的演化过程中,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思想、利益、体制上的冲突和竞争。 信息与通信的全

球变革正在催生一系列它独有的、竞争性的意识形态。[11] 因而,对这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之间冲突

的平衡显得更加重要,将直接决定互联网的存废和未来发展趋势。

三、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未来走向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一种技术像互联网一样,在短时间内会给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如

此前所未有的变化与影响:互联网用户的数量从 2000 年的 4 亿增长到 2019 的 40 多亿[61] ,增长了将

近 900%。[62]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都存在着对互联网的多重依赖。
世界上使用互联网的人越多,人类对互联网的依赖就越严重,互联网就越容易遭到破坏[40] ,未来治

理互联网以保障其正常运行与发展就越显重要。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未来走向问题实际上等于“未来互联网该如何治理”的问题,这涉及互联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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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模式的选择问题。 目前互联网领域只存在两种重要的可供选择的治理模式: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

治理模式。 这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博弈构成了目前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现状,而未来互联网治理

模式的选择则与全球互联网治理目标的设定密切相关。
互联网协会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 Brown 曾指出,当今的互联网发展已来到我们必须对此做出选

择的十字路口,是选择继续开放互联网让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还是由于洞察了互联网给人类生活

带来的负面影响而选择敬而远之。[63] 此处,Brown 实际上指出了互联网技术的本质,即互联网技术是

一把双刃剑,正当行使网络自由和滥用权利并存,网络犯罪、侵权、背德事件就像互联网技术带来的

福祉一样成为生活的常态。 互联网治理的未来走向就取决于世界各国能否在上述 Brown 提出的问

题上达成共识,即通过互联网治理使互联网变得更加开放、安全、包容、可信,各国共同受益,还是为

了本国的利益分割它,分而治之,使其变成一个碎片化( fragmentation)和巴尔干化( Balkanization) [64]

的虚拟空间? 从全球互联网人数持续增长以及对互联网的高度依赖程度来看,似乎已经达成共识:
大多数国家都愿意看到一个更加开放、安全、包容、可信的互联网。 例如,2015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第 38 届大会通过一项名为《连点成线:未来行动选项》 ( CONNECTing
 

the
 

Dots:Options
 

for
 

Future
 

Action)的决议。 该决议由 195 个成员国签字,承认“互联网普遍性” ( Internet
 

Universality)的重

要性。 互联网普遍性包含了互联网发展立根之本的 4 项基本原则,分别为:基于人权、开放性、人人

都可接入、多利益攸关方参与。[37] 再如,世界互联网协会将构成互联网基础的特征称为互联网“不变

量” ( invariants) ,包括全球性完整覆盖、通用、无需许可地支持创新、人人都可接入、基于互操作性和

双方协议、合作等。[62] 此处的互联网普遍性和互联网不变量都体现了未来互联网治理的目标。 大多

数主权国家通常也支持这种观点,如中国《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就提出“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
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 。

有了明确的治理目标,下一步就需要选择保障该治理目标顺利实现的治理模式。 现有的两种治

理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某些问题,亦有自己坚守的底线。 多利益攸关方模式的

优势主要在于能让更多的利益攸关者平等地参与互联网政策的制定,充分体现了互联网治理的广泛

民主参与性与包容性,有利于调动各利益攸关者的创新积极性;其不足之处在于缺乏成熟的保障该

模式有效实施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架构,就像穆勒描述的那样,不是所有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争端可

以如此轻易地得到解决,只要所有参与者坐在一起商量商量就可以了。[11] 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

底线在于保障所有利益攸关者平等参与互联网治理。
相对于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互联网多边治理模式无论在理论体系构建,还是在治理制度实

践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该治理模式中包含的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理念以及科层制

的权力结构可以确保互联网领域中国家利益的实现;该模式的最大不足之处在于国家中心主义的治

理理念会导致互联网的碎片化和巴尔干化。 多边治理模式的底线在于互联网领域中的国家主权

原则。
互联网治理的未来走向应该是在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互联网普遍性”理念和其涵盖

的 4 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承认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治理模式的底线,促进现有两种治理模式

之间的妥协和融合,构建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型互联网治理模式,即构建多方平等治理模式。 为了保

障多方平等治理模式的实现,应尽快制定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互联网治理国际条约》 。 该条约应包括

或反映如下核心内容:
第一,修改《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 等互联网治理纲领性文件中提出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

式”为“多方平等治理模式” ;重申《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第 29 条的内容,确认互联网这种全球设施

的管理包含多边、透明、民主和多方参与进程。
第二,确认“互联网治理需要由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

等各方参与者共同完成” ;明确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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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参与者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力)义务、参与方式。
第三,保障网络空间国家主权原则。 强调处理互联网治理问题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平等、协

商方式解决互联网治理争议。 强调政府在互联网公共政策中发挥关键主导作用,但需将自己的行为

纳入法律框架内。
第四,明确 ICANN、IANA、IETF、W3C 等互联网组织在互联网治理过程中的权利(力)义务;重新

定位 IGF,将其由单纯的讨论互联网治理问题的平台变为讨论并制定互联网治理政策的平台。
第五,明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平等参与互联网治理事务;加强发展中国家互联网治理

能力建设。
互联网治理的历史表明,互联网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先进的互联网治理理念的培育和制度构建,

重中之重取决于适当的治理模式的选择。 目前,全球互联网治理情势已来到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

种治理模式之间冲突愈演愈烈的十字路口。 为了平衡两种互联网治理之间的冲突,促进全球互联网

治理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迈进,推动网络空间实现平等尊重、创新发展、开放共享、安全有序的目标,
互联网发达和后发国家需要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在相互承认两种治理模式底线的基础上,构建各

方都能接受的新型互联网治理模式,即构建多方平等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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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Model
 

Debate
 

and
 

Way
 

Forward
 

in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Z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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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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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nd
 

Business
 

of
 

China)

Abstract:The
 

Internet
 

governance
 

has
 

existed
 

since
 

1969.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internet
 

is
 

the
 

one
 

of
 

internet
 

governance.
 

This
 

study
 

divides
 

the
 

process
 

of
 

the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into
 

about
 

four
 

phases:IETF’ s
 

involvement
 

in
 

internet
 

governance,ICANN’ s
 

involvement
 

in
 

internet
 

governance,
 

UN’ s
 

in-
volvement

 

in
 

Internet
 

governance,
 

post-WSIS
 

and
 

post-WCIT
 

internet
 

governance.
 

The
 

history
 

of
 

Internet
 

governance
 

is
 

the
 

one
 

of
 

evolution
 

of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l.
 

The
 

current
 

Internet
 

governance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coexistence
 

and
 

conflict
 

between
 

multi-stakeholder
 

model
 

and
 

multilateral
 

one.
 

There
 

are
 

a
 

num-
ber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multi-stakeholder
 

model
 

and
 

multilateral
 

one
 

in
 

guiding
 

principles,
 

guiding
 

as-
sumption( s) ,

 

legitimacy
 

sources,
 

representation
 

of
 

stakeholders,
 

role
 

of
 

governments,
 

key
 

governance
 

func-
tion,

 

authority,
 

policy
 

making
 

process,
 

transparency
 

of
 

process,
 

standard
 

setting,
 

major
 

constituency,
 

im-
plications

 

and
 

other
 

aspects.
 

The
 

critic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governance
 

models
 

is
 

manifested
 

in
 

differ-
ent

 

under
 

standings
 

of
 

who
 

has
 

the
 

power
 

to
 

govern
 

the
 

Internet.
 

In
 

order
 

to
 

make
 

the
 

future
 

of
 

Internet
 

gov-
ernance

 

better,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the
 

concept
 

of
 

" Internet
 

universality"
 

proposed
 

by
 

UNESCO
 

and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it
 

covers,respect
 

the
 

bottom
 

line
 

of
 

multi-stakeholder
 

and
 

multilateral
 

govern-
ance

 

models,realize
 

the
 

compromise
 

and
 

integration
 

of
 

the
 

existing
 

two
 

governance
 

models,and
 

build
 

a
 

new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l
 

acceptable
 

to
 

all
 

actors,
 

namely,
 

multiple
 

participation
 

in
 

internet
 

governance
 

model
 

on
 

equal
 

footing.
 

For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goal,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Internet
 

Governance
 

with
 

the
 

validity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be
 

formul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multistakeholder
 

model
 

of
 

Internet
 

governance;
 

multilateral
 

model
 

of
 

Interne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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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ociety;
 

International
 

Treaty
 

on
 

Internet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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